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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普通话不过关，缓发毕业证？
我省一高校普通话测试报名通知引发疑问，校方称不强制

本报济南 10 月 20 日讯(见习

记者 刘德峰) “普通话水平测

试不合格的学生，缓发毕业证

书”，近日，山东政法学院的学生

看着学校下发的通知，心里充满

了疑问。

“原来都是自发报名，现在怎

么成了强制性的。”近日，山东政

法学院的一些学生向本报反映，

学校语委办下发了普通话水平测

试报名通知，凡学校本科大三、大

四学生和专科大二、大三学生中

至今未取得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

证书者，要报名参加普通话水平
测试。

通知同时引用省教育厅、省

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

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意
见》的规定，“经普通话水平测试

不合格的学生缓发毕业证书”。

这个通知让很多学生感到不

解，因为从字面上看，不管自己是

何专业，都须参加此次测试，要不
然毕业证就要被“缓发”处理。学

生小于告诉记者，自己并非师范

类专业学生，没有必要必须参加

普通话水平测试。而且他认为普
通话等级证书与毕业证书联系在

一起并不合理。但他又怕学校真

的缓发自己的毕业证，从而影响

到自己的就业，于是还是按照通

知的要求，在 10 月 15 日之前报

了名。

针对学生的这一反应，山东

政法学院语委办的姜敏老师告诉

记者，学校其实并未强制要求每

名学生都参加测试。如果有学生

觉得没必要取得普通话等级证

书，也可以不报名。但政法类院校

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是与人打交

道，因此，说好普通话是非常必要

的。之所以有学生产生这样的反

应，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校与学

生沟通不充分。校语委办把通知

下发到各院系，然后由各院系再

通知到学生，在传达的过程中，有

可能产生一些误读。

姜老师说，还有学生不想报

名，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通过考

试。其实“二级乙等”水平，是大家

平常用普通话交流的基本要求，

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这样的

担心没有必要。

格延伸调查

山大山师

测试全靠自愿
1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

山东大学教务处考试管理科，

就有无“普通话水平测试不合

格的学生缓发毕业证书”这一

规定，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学

校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要求，但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普通话水

平测试，学生是否参加测试全

靠自愿，不强制，也不与毕业

证挂钩。

山东师范大学语委办的孙

老师告诉记者，对于普通话水

平测试，不想考的学生不会强

求。但是，如果现在省里有这方

面规定的话，学校会严格按照

文件规定执行。 （刘德峰）

格名词解释

普通话二级乙等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级标准》将普通话水平测试分

为三级六等，即一级甲等、乙

等，二级甲等、乙等，三级甲

等、乙等。总分为100分。

“一级甲等”可以说是完

美的标准的普通话，是省级以

上电台、电视台播音员、主持

人应该达到的标准。

“二级乙等”允许朗读和

自由交谈时，个别调值不准，

声韵母发音有不到位现象，方

言语调不明显，有使用方言词、

方言语法的情况。（刘德峰）

格权威解读

“缓发”不是“不发”

目的是为了推广普通话

省语委办的尹建国主任告诉记

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意

见》(下称《意见》)，《意见》中规定，自

2010年起，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应届

毕业生要按《实施办法》的规定，全

部参加测试，并达到规定等级标准。

这就意味着，对高等院校、职业学校

应届毕业生的普通话要求，已经跳

出了师范类专业学生的范围限制。

《意见》中提到的《实施办

法》，是在2004年5月份，由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办法》。《实施办法》的第十三

条规定，“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

校的学生应当参加普通话水平测

试，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省语委办普通话测试中心的

工作人员张海英说，省语委办曾请

省人大法律方面的专家对《实施办

法》进行过法律解读，其中“应当”二

字即为“必须”之意。

2009年9月3日，省教育厅、省语

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

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意

见》，规定“经普通话水平测试不合

格的学生缓发毕业证书。”

普通话测试中心的另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缓发”并不是

“不发”，这只是加强普通话推广力

度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形式，使

得高校和学生更加重视普通话。

本报见习记者 刘德峰

▲山东政法学院的普通话测试报名通知。

▲省教育厅、省语委发布的《意见》规定。


